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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470 

議題研析 

一、題目：「日租套房」管理問題探討 

二、所涉法律：發展觀光條例、旅館業管理規則、民宿管理

辦法 

三、探討研析 

（一）據近日報載，觀光局統計國內觀光旅館、一般旅館及

民宿等合法旅宿業者達 1 萬 1,490 家，各縣市政府列

管在案之非法旅宿業者約 3,000 家；2014 至 2017 年

底，非法旅館家數則從 411 家增加到 608家。其中「日

租套房」是近幾年興起之一種旅宿型態，在自由行與

輕旅行蔚為風尚的時代潮流下，日租套房挾其房型風

格多樣，臨近重要交通樞紐，價位較同地區旅館相對

低廉，並可透過網路訂房等優勢，對於追求低房價、

高 CP 值之旅遊客群，已然成為其主要旅宿選擇。惟

日租套房多未經合法登記營業，因而衍生諸多社會問

題及消費糾紛；非法業者透過國際網路訂房平台行銷，

對國內合法旅宿產業亦造成相當大之衝擊。 

（二）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第 8 款「旅館業」，係指「觀

光旅館業以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

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費用及其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

業。」；第 9款「民宿」，則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

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

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

野生活之住宿處所。」查日租套房係以日租方式對不

特定人提供住宿服務及收取費用，實質上已涉上開

「旅館業」或「民宿」之經營，依同條例第 2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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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之規定，應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領

取登記證及專用標識後，始得為之。又日租套房通常

隱藏於都會公寓大樓及都市鬧區民宅，且登記「租賃

業」或假借「民宿」之名營業。惟一般房屋租賃係指

將房屋租與他人使用收益並收取租金
1
，與日租套房之

提供不特定人住宿並收取服務費用，仍有不同；且依

民宿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
2
，都會鬧區亦難申設「民宿」。

因此，都會地區「日租套房」縱以「租賃業」登記或

「民宿」之名營業，殆仍未符法令規定而屬非法旅宿

業。 

（三）「日租套房」固因時代與社會需求而興起，然亦引發

諸多社會問題，如火災、一氧化碳中毒或窩藏通緝犯、

販毒、偷拍等公安或犯罪事件；二房東改裝日租套房

轉租謀利、廣告不實、詐騙等消費糾紛事件。另外，

未與合法業者公平負擔納稅義務及影響當地住民隱

私與居住安寧等，也是各國政府關注與查察之重點。

主管機關除應積極查緝非法業者並修法遏阻其透過

網路媒體行銷之不當投機行為外，亦應充實相關旅宿

資訊提供消費者自主運用，以導正市場交易秩序並保

                                                      
1 民法第 421 條規定：「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

之契約。前項租金，得以金錢或租賃物之孳息充之。」 
2 民宿之設置，以下列地區為限，並須符合各該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法令之規定： 
一、非都市土地。 
二、都市計畫範圍內，且位於下列地區者： 
（一）風景特定區。 
（二）觀光地區。 
（三）原住民族地區。 
（四）偏遠地區。 
（五）離島地區。 
（六）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或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 
（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

觀，已擬具相關管理維護或保存計畫之區域。 
（八）具人文或歷史風貌之相關區域。 
三、國家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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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消費者權益。此外，鑒於外國法例對於日租旅宿產

業亦有相關規範，我國有無參採修法之必要，似可再

作研議。 

四、建議事項 

（一）查緝非法業者，修法規範廣告媒體行銷 

不合法之「日租套房」，既未經公共安全設施檢

查，亦未依法投保公共安全意外責任險，對於社會公

安及消費者權益已成為重大隱憂。主管機關除應依發

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之 2 規定鼓勵民眾踴躍檢舉並加

強執法擴大查緝外，對於非法業者利用廣告或媒體行

銷之商業投機行為，亦宜採取相關處置措施，促令廣

告媒體業者停止散播非法業者之營業資訊，以遏阻其

宣傳源頭，避免損及消費者權益並維護產業競爭秩序。

爰建議修正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之 1 規定（按：增

訂第 2 項）為：「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營業執照或登

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行業務、觀光遊樂業務、

旅館業務或民宿者，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

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等，散布、播送或刊

登營業之訊息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第 1 項）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

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散布、播送或刊登

前項訊息者，主管機關應令其停止散布、播送或刊登；

未停止散布、播送或刊登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第 2項）」 

（二）充實旅宿資訊，加強消費者維權教育 

消費者保護法第 5 條明定：「政府、企業經營者

及消費者均應致力充實消費資訊，提供消費者運用，

俾能採取正確合理之消費行為，以維護其安全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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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因此，相關主管機關除積極查處非法「日租套

房」並追蹤列管輔導使其合法經營外，亦應適時公告

非法業者名單，並充實合法旅宿產業相關資訊，提供

消費者自主運用，以維護其人身及財產安全有關權

益。 

（三）研修相關法制，因應共享經濟治理需要 

共享經濟之時代浪潮來襲，如何因應相關市場之

治理需要，已成各國政府難以迴避之課題與挑戰。鑒

於日租旅宿產業之管理，日本、法國、英國已採限制

一定營業日數之立法規範方式；我國有無參採修法或

研議制定相關專法（或基本法）之必要，似可再作研

酌。 

 

撰稿人：彭文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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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租套房管理問題探討」書面意見表 

單位：立法院法制局             提供日期：2018/07/04   

姓名：傅朝文    職稱：助理研究員     聯絡分機：8645         

經審查提供意見如下： 

一、依行政罰法第 3 條規定：「本法所稱行為人，係指實施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

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

換言之，受行政罰之行為人，須以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行為作為前提。一般而言，媒體業者對訊息或其提供

者之身分合法性，宜有法律明定，始負檢查義務。本案

中所稱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

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如欲處其行政罰，宜先明確其不

得為未取得觀光旅館業執照者傳播營業訊息之行政法

上義務，罰鍰處分之構成要件始為完整。 

二、具體之修法方式，可參照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5 條第 1

項：「傳播業者不得為未依第七條規定取得許可證之食

品刊播為健康食品之廣告。」及同法第 24條第 4項：「傳

播業者刊播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廣告，或未依前

項規定，繼續刊播違反第十四條規定之廣告者，直轄市、

縣 (市) 政府應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應按次連續處罰。」等立法例修正之。 

三、另本案中所稱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

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建議參照健康食品管理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規定採用「傳播業者」之用語。 

 


